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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德在传统德性观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德性观进行了批驳并赋予德性概念新的内涵，重新将德性进行定

义，认为德性是道德行为主体在遵循义务时自身意志所具有的道德力量。在康德的思想中，德性的核心

是行为主体的内在自由原则，倘若行为主体违背了道德法则，那么此行为就是恶的，行为主体旨在遵从

德性。行为的规范来源于普遍法则的遵守，德性本身并不完全等同于德性义务，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彰

显在他者与自我的关系上。康德进一步地确立了德性与德性义务的实质性内涵，进而为德性思想的研究
提供了新的理路，康德的德性思想对我们在理解道德哲学中的德行理念以及探究存在之价值意义有重要

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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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virtue, Kant refutes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virtue and 
gives a new connotation to the concept of virtue, redefines virtue, and believes that virtue is the 
moral force of the subject’s own will when following obligations. In Kant’s thought, the core of vir-
tue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inner freedom of the actor, and if the actor violates the moral law, then 
the action is evil, and the actor aims to obey the virtue. The norm of behavior derives from the ob-
servance of universal laws, virtue itself is not exactly equivalent to virtue obligations, and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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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ther and the self. 
Kant further establishes the substantive connotation of virtue and moral obligations, and thus pro-
vides a new rationale for the study of moral thought, and Kant’s moral thought has important en-
lightenme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virtue in moral philosophy and explore the value 
of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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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传统德性观的批判 

康德在重新确立自身道德哲学思想里面的德性观之前，对长期位于主流的德性观进行了批判，提出

了传统德性观中存在的误区以及错误的认知，康德在批判传统德性观时，提出了之前传统德性观的三个

错误的认知。 
第一，传统的德性观认为不存在多种样式的德性，而是有且只有一种德性。在传统古希腊哲学中，

当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从复杂多变的现象世界中提取事物的本质，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不是停留在现象世

界对德性进行思考，主要是从本质层面对德性进行探析。当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回答什么是德性这一问

题时，苏格拉底首先对于曼诺对德性问题的回答做出了质疑：“本来只寻一个德性，结果却从那里发现

潜藏着蝴蝶般的德性。”[1]苏格拉底对于曼诺所提出的质问，实质上彰显了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对德性本

质的探求。不同样式以及相互冲突的德性，在对德性的追求之中，逐渐形成统一。康德对于古希腊哲人

追寻唯一德性观的方式，虽然没有表示对这种方式的完全否定，但也没表明对这样方式的赞同。在康德

眼中，德性不是关于理性的知识，也不是人们对于幸福的向往，而是行为主体在理性之下所拥有的道德

力量，是行为主体在遵循道德法则之下的义务。康德将德性的意志和绝对命令二者结合起来，解决了德

性中一与多问题，德性的形式是一，德性的质料是多。在客观上(理念上)德性只有一种，但在主观上(经
验上)却包含了不同种类的德性。 

第二，传统哲学将德性与中道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本质与行为主体的情感有关，有德

性的行为主体能够在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之中处理的合乎中道。这样，德性似乎转变为一种适度的品质，

由人的逻格斯而决定，合乎中道的德性是善，不合乎中道的德性是恶。由此，德性则就成为了两种恶的

中道，中道因此从另一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极端，是一种最高的善。中道是过度和不及之间的一个中间

点，因此，也就会出现一个悖论，过度和不及是极端的表现，而中道也是一个极端。但康德并不认同中

道这一原则，康德认为将德性定义为中道，实质上是词语的反复，因为中道是依据的行为主体的自身判

断所制定的标准，若行为主体自身理性思考能力有限，则会形成自我判断的依据是非道德原则。在康德

看来，是否符合中道并不是德性善与恶之间的区别，而只是德性的相关的行为准则。 
第三，传统哲学将德性认为是一种习惯。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来源于日常习俗之下所形成的习惯。

亚里士多德确定了德性与习俗二者的关联，表明了德性形成的直接来源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习俗和

社会风气。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克伦理学》中指出，我们的德性是自然的接受的，是通过习惯而使得

德性变得圆满，德性是一种稳定性的向善。但康德反对将德性与习俗结合起来的行为，在康德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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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习俗会使得道德下沉，并不会对个体德性的提升有任何帮助。康德反对从经验现象之中获取道德，

康德主张使用行为主体的理性知识和道德法则来评价德性。 

2. 康德德性观的确立 

康德对于传统德性观的重新认知，使得对德性观进行重新的定义，从而重新确立新的德性观。康德

的德性观有两大特征，一是德性与义务紧密相连，另一个则是德性是一种道德准则。 
首先，德性与义务紧密相连，同时法则与义务又有关联性，处于法则之下的行动则会变成个体的动

机与行动，动机与法则之下的义务理念是否一致，是判断行为主体的行为是否具有道德性的评判依据。

行为主体行动的准则是在道德的绝对命令之下，违背道德准则的最高命令，那么个体所做出的行为则是

不道德的。康德认为只有追寻义务最根本的根据，才能彰显义务的纯粹性，德性观的基石是义务概念的

规定。在康德看来，先天的纯粹理性需要义务的提供，德性观中的义务也需要义务来确立，德性观的意

志形式也需要从初始的法规来规定义务，倘若义务从感性开始，那么德性观的形而上学也无从根据可言。

康德所阐发的德性观，不再是从前哲学家所阐释的某种个人德行，而是在总体的意义上进行阐释，这种

总体意义上的权威来源于义务。 
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中，康德将德性分为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法权义务遵循的是外在的立法，

而德性义务则是遵循的是内在的立法。康德所谓得“人为自然界立法”，实则上是行为主体依靠自身内

在的德性为自己立法，而不是遵循外在的客观事物和客观行为。倘若行为主体的行动不能够普遍化，那

么行为主体就不能事实，如人自杀，由于自杀这一行为是不能够普遍化的，因此，人不能自杀。行为主

体的行动需要符合普遍的规律，并能够普遍化，才可以在经验世界之中行动，倘若不能普遍化，则就违

背了普遍规律。义务是遵循普遍规律的自我强制的行为，这种强制是道德命令的无条件应当加以实施的。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不是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不需要强制，有限理性需要通过义务进行加以强制，

以此来去克服自身的欲望、偏好等习惯。 
因此，强制的内涵蕴含在对义务概念的阐发之中，蕴含在道德法则之中的绝对命令来进一步限制任

性的自由。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之中，人是具有理性的存在者，但人并不是完全理性，人包含情感和理性

两个方面，人在活动之中虽然会承认道德法则的权威性，但在实际生活之中，个体依旧会对某一准则产

生情感偏好。在个体实行某一行为之中，行为主体的个人情感可能会与道德法则相违背，从而产生不悦

的情感，而这种不悦的情感恰恰是道德法则在行为主体的行为中义务强制的体现。康德认为，义务具有

行为主体无法抗拒的绝对命令，主要是因为义务是由主体自我的立法理性所引发的道德强制。因此，主

体的道德性则会蕴含着克服人的情感和偏好的力量，而道德的力量则是康德思想之中的德性。 
在康德的思想中，意志是属于实践理性的，是一种理性的力量，而不是以行为主体的偏好作为根据。

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但只是凭借意志的力量是不能够具有道德力量的，因为行为主体的欲望、习惯、

偏好等会阻碍其作用，行为主体只有在遵循义务的前提之下，由行为主体自身产生出来的德性才是德性

本身。康德进一步的阐述了善良意志，善良意志是无条件的，但是人自身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善

良意志不是为了促成外界客观事物，而是说，善良意志是自在的善。德性并不等于善良意志，而德性是

需要克服外界的障碍才能彰显出来，德性需要和善良意志达成和谐的同一，德性才能够发挥自身的作用，

在遵循法则的前提下，发挥出自身的道德力量，由此克服行为主体子自身的欲望、习惯等偏好。 
康德看到了人自身具有的感性情感的一面，因此将德性定义为道德力量，而不仅仅是所谓的灵魂品

质状态。德性的来源是道德法则之中的义务，通过道德法则来规定人的义务职责，从而使人明白应然之

道理，限制人不能遵从情感而进行道德行为，在理性的指导下，做出合理的道德行为。同时，康德也认

为德性本身并不等同于义务，义务导向于目的，而目的之中包含着人内在的情感存在，作为意志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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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只是准则和意志的形式，有且只有目的蕴含在义务自身之中才能称上具有德性的义务。所以，蕴含

在道德法则之中的义务职责，才是康德德性观的最根本的特征。 

3. 德性观与道德准则 

在康德的德性思想之中，蕴含着德性的自由原则，将人的情感与偏好统摄在主体理性的统摄之下。

人是理性的自然存在者，这种理性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个体在实施道德活动时，必然会关照到人的感性

情感欲求。人的感性欲求在发挥作用是必然会是个体的道德行为受到侵染，因此，康德不仅仅将德性视

为道德品质之一。康德将感性欲求进一步又分为两个部分，一种为情感，另一种为主体自身的情欲。情

感是突然的感情显现，是主体自身本有的一个弱点，但情感的弱点可以依靠人的有限理性的德性而得到

进一步的控制。即使在情感显现时，在理性和德性的观照之下，也不会影响主体自身善的意志。而情欲

和情感并不相同，如果在实施道德行为的过程之中，没有将情欲纳入到人的理性和德性的控制之中，不

能够受到德性的统摄，那么情欲则会转化为人行为之中的恶，并且影响甚至主导人的行为。 
在康德对于人的理性能力肯定之前，古希腊的哲人们就已经看到了人的理性之重要。柏拉图曾用灵

魂马车来比喻主体在面对情感诱惑时自身理性能力所应该发挥的作用，表明了人在道德本性之中自由意

志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亚里士多德将德性的确立归结于人自身，将德性观的彰显确立于自我之中。只

是古希腊哲人在探讨德性问题时，具有其局限性，古希腊哲人赋予人们德性的自由是基于城邦的共同体

的利益之下的。而在康德的思想之中，康德进一步加强了人的道德主动能力，认为人在理性的观照之下

的实践更为重要。每一个有限理性存在者都对道德法则行之有效，依据道德法则而进行的道德行动则是

实践理性和自由意志。只有在主体自身通过意志的制定下，主体进行的行为才是自主的，若仅仅受到主

体的感性情感的约束和束缚，那么在此之下的道德行为则是不自主的。主体的自由程度越高，必然受物

理方式的强制越少，受道德方式的约束就越多。这样人的自主性也就越高。只有在主体之身意志的前提

之下进行道德行为偏向的选择，克服自身的感性冲动，这样才能保证自身的道德性。 
康德在其思想中提及到，内在自由原则涵盖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用理性控制自己的行为，另一个是

做自己的主人，总的来说，这两个方面可归结为运用自己的理性控制自己的感性情感行为，因此，康德

思想中的德性是以情感得到抑制为前提的。在康德的思想论述中，明确批判了近代哲学家对道德情感上

的论述，康德指出，近代休谟等哲学家所提倡的道德哲学，主要是指个体自身的自我感知以及自我体验，

与自己的感官快乐有密切的联系。而康德的德性道德观并不是个体自身的感官快乐，也不是所谓的道德

直觉，而是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对世俗意义上的感性情感的超越，因此就形成了以理性为主导的道德法则，

从而保持自身行为的纯粹以及自身不受外部客观世界的纷扰。 
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地证明，康德的思想中德性思想的根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从中我们也可以明

确的看出道德法则与德性之间的关系。康德在对道德法则进行审视时，并不赞成将外部客观世界的一切

事实都列入到德性的行为之中，因为这样会导致德性的曲解，康德这样做最主要的目的则是确保道德法

则在德性行为之中得到有效的发挥。 

4. 德性观与德性义务 

康德的道德哲学所遵循的是一种绝对命令下的道德力量，因此德性观并不等同于德性义务，二者有

所差别。在伦理的思想内涵之中，伦理思想本身就涵盖了德性的概念，伦理和德性两者之间也并不等同，

并不是所有的德性义务都等同于伦理义务。德性义务涉及了道德意志中所规定得形式，但并不包含某个

目的。换言之，德性仅仅关系到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只有将行为主体自身的义务视为目的义务才能称

得上德性义务。实质上，德性义务并不是唯一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的完善，二是他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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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道德思想并不仅仅关涉行为主体自身，而是同时涵盖了自身与他者共同的幸福。但从根本上来说，

道德目的上的幸福与完善才是人与人之间本真的义务体现。 
康德认为，行为主体的自我完善是摆脱动物性，彰显人性。在这个过程中，摆脱动物性是人性实现

的过程，是人必须且重要的德性义务，同时也是道德实践理性向理性存在者发出的绝对命令[2]。同时康

德强调，人内心的纯粹性是不为人所知的，在其行为的过程中无法把握所人自身所具有的道德意向，我

们无法从行为主体自身中获取德性，只能从行为的准则与义务中获取德性，这种行为准则无法从感性的

过程中获取，只能在寻找承担义务中找寻最根本的根据。 
在人实现自身德性的过程中，康德并不只是认为道德的完善是人自身的义务而同时还要包含对非善

行为的斗争，在康德看来，理性存在者的自身偏好并不是恶，而真正的恶是违背道德法则，这是德性所

要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由此看出，这里的恶蕴含在人内心，仅仅依靠习惯等外部力量并不能将其根除，

而是需要主体自身发挥自身的理性绝对意志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由此可见，人的道德修养必须不是

从习俗的改善，而是从思维方式的转变和从一种性格的确立开始[3]。 
康德虽与古希腊哲人都谈论德性理念，但讨论的德性理念却是不相同的。在古希腊时期，个体自身

的德性与城邦紧密相连，虽然在古希腊时期行为主体的理性自由是德性的根本，但是对行为主体评价的

过程中，所依据的尺度还是行为主体所在的城邦共同体。虽然康德的德性观借鉴了古希腊时期的德性观，

但康德并没有将古希腊时期以城邦为尺度的思想内涵蕴含在自身的思想之中，在康德看来，每一个理性

存在者都是自身的立法者，我们自身的意志也是道德的制定者。康德给予了人个体自由以及自主，而道

德行为则是建立个体的自主和自由之上[4]。 
康德所论述行为主体德性，实际上是指人自身德性能力与意志自身的问题。在康德看来，德性的作

用来自于德性自身的纯粹性，换而言之，也就是道德法则的绝对神圣性。由此可以看出，德性在实现的

过程中，行为主体自身对于道德法则的判断将会成为人内心行为评判的道德标准，人基于自身的绝对理

性对道德法则进行做出自身的判断，使道德法则之下行为主体的行为合乎理性的道德法则。 
在康德论述自我完善的德性义务之中，康德对道德哲学之中所经常论述的幸福提出了自身的看法。

在康德眼里，人个体自身对于幸福的追求，其实来源于人感性行为的冲动欲望，并不是康德所论述的德

性义务。人自身并不对其自身的幸福具有义务，但是，康德确认为，在涉及他者的幸福时，我们却应该

对他者的幸福运用自身的德性义务。从自然方面来看，对他者的行为做出应尽的德性义务，其主要来源

于人性中自身所蕴含的自爱与爱人。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帮助他者的幸福是一种消极的幸福，因为从根

本来说，追求自身的幸福，从根本上来说是其自身所应该做的，而不是他者所应尽的义务。因此，这就

凸显了自身与他人对道德行为的矛盾，我们应该需要明确界限，在宏观层面上实施自身的道德义务，在

某种界限之内是他人的道德行为得到满足。 
总而言之，在康德的思想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康德对于德性和义务两者的辨析，彰显了康德对道德

哲学论述的德性观，德性的存在在康德这里赋予了新的含义。康德的德性与义务紧密相连，而义务之后

又蕴含着道德法则，使德性的存在奠定了根基，使主体自身在道德行为之中获得了道德的普遍性。基于

理性而来的德性力量，是德性之根源。康德基于理性的道德观，在西方哲学思想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通过康德德性观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对当代伦理思想进行观照与把握。 

5. 结语 

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义务论之下的，以先天的道德法则为根本。但康德的道德哲学并不是极端的义务

论，同时也涵盖了人的情感、人的品质等诸多各方面。因此，义务论与德性伦理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而是存在者一种互补性但德性的优先性问题却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康德却明确表示，没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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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品质以及没有品质的原则都是不可行的，两者缺一不可。同时，在讨论德性时，不能将亚里士多德

的德性与康德所论述的德性等同，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来自于对欲望情感的限制，而康德的德性则是出

于义务的行动，这是两者本质的差别。康德德绝对命令使行为主体德行为具有了普遍性，为之后对德性

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理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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